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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社矫领〔2008〕2号 

 

 

  关于印发《鲤城区社区矫正工作流程》 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、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

组各成员单位： 

根据《鲤城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》，特制定《鲤城区社

区矫正工作流程》(试行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4月 30日 

 
 
 

主题词：社区矫正  工作流程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局、市社区矫正办，市局黄副局长，区社区矫正试点 

        工作领导小组正、副组长，各街道社区矫正办、派出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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鲤城区社区矫正工作流程(试行) 
 

    根据《鲤城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》特制定《鲤城区社区

矫正工作流程》，以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。 

一、 矫正衔接 

1、社区服刑人员由其居住地街道社区矫正办（社区居委会）

接收； 

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，户籍所在地街道社区矫正办应当

协助、配合居住地街道社区矫正办（社区居委会）做好接收工作。 

     2、人民法院、监(所)在判决、释放前，应以书面形式明确

要求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矫正，服从街道社区矫正办的管理教

育，并责令矫正对象在接到判决、裁定后 7日内到固定居住地街

道社区矫正办办理登记手续，同时，向街道社区矫正办呈交社区

矫正自愿书。 

     3、人民法院、监(所)要在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 7日内，按

照市《关于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的若干规定》移交相关材

料，并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至罪犯固定居住地所在区社区矫正

办。 

     4、矫正对象回到社区后，社区矫正机构应及时找其谈话，

并邀请家属参加，告知矫正对象的权利、义务，明确社区矫正执

行中的奖惩办法、日常管理、公益劳动和教育学习等规定。 

     二、矫正执行 

     1、街道社区矫正办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、犯

罪类型、危害程度、悔罪表现、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情况，进行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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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分析，根据社区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、宣告缓刑、暂予监外执

行、裁定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类别和不同特点，对矫正对

象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，建立矫正个案，并根据矫正效果和

需要，适时做出调整。 

2、针对每名矫正对象成立专门的矫正小组，并指定专人为

矫正个案责任人。矫正个案责任人负责对矫正个案的组织和落

实。 

3、街道社区矫正办与有监护能力的矫正对象近亲属或工作

单位、居委会签订监护协议。监护人有义务对矫正对象进行日常

监督、管理、教育。 

4、依据法律规定及省、市里制定的有关制度，结合本地实

际，制定矫正对象汇报、请销假、迁居、参加相关活动等制度，

责令矫正对象严格遵守相关制度。 

5、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各项矫正活动，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

志愿者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经常性帮教活动，并通过社区服刑人

员的亲属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。 

6、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对象，要安排其参加社区公益

劳动。社区公益劳动项目由街道社区矫正办按照符合公共利益、

矫正对象力所能及、可操作性强、便于监督检查的原则设置。有

劳动能力的矫正对象每月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一般不得少于 12 小

时。 

7、采用集中学习、培训、讲座、参观、参加社会活动等多

种形式，定期安排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、

道德文化教育、政策形势教育、认罪服法教育、法律知识教育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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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，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经常性的个

别教育。街道社区矫正办应当每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进行分

析，遇有重大事件，应当随时分析，并根据分析的情况，进行有

针对性的教育。 

9、聘请社会专业人员，根据矫正对象的需求，结合犯罪原

因、心理类型、现实表现等制度心理矫正方案，进行心理心理咨

询引导，矫正其犯罪意识。 

10、依据有关政策、规定，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在就业和生活

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和困难。社区矫正期在三个月以上、家庭经济

困难的矫正对象，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。街道

社区矫正办要向民政部门提供有关情况，经民政部门批准，符合

条件的，纳入本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 

11、社区矫正对象有劳动能力的，应参加社会生产劳动。有

工作单位的，可以在原单位工作；有能力自谋职业的，可以在报

告街道社区矫正办后自谋职业；对没有自谋职业能力的社区矫正

对象，协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培训机会并指导就业。 

三、考核奖惩 

街道社区矫正办建立矫正对象的考核制度。根据矫正对象遵

纪守法、学习、参加公益劳动的现实表现，进行定期考核。考核

结果作为奖惩依据，并存入矫正对象档案。 

社区矫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予表扬、物质奖励和减

刑的奖励： 

（一）遵守法律法规及矫正制度，服从管理，接受教育，积

极参加公益劳动，认罪服法，确有悔改表现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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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揭发和制止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，经查证属实的； 

（三）在抢救国家财产，消除自然灾害和各类事故中有突出

贡献的； 

（四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邻里和睦，热心帮助他人，受到

社区群众普遍好评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有利于国家、社会突出贡献的。 

社区矫正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、治

安处罚、收监执行、撤销假释、撤销缓刑的处罚： 

（一）拒不服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，情节严重的； 

（二）违反社区矫正规定，不按时向街道社区矫正办报到、

汇报思想，拒不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； 

（三）私自离开规定范围活动或故意脱逃监控的； 

（四）违反社会公德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违犯法律、法规行为的。 

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奖惩的批准权限为： 

（一）表扬、物质奖励及警告由社区矫正工作站(社区居委

会)提供提议，街道社区矫正办审议批准。 

（二）减刑、收监、撤销假释、撤销缓刑，经街道社区矫正

办提议，由公安机关报请原批准机关批准。 

（三）治安处罚由公安机关批准。 

四、矫正解除 

1、社区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、被剥夺政治权利的，其矫正

期限为所处管制、剥夺政治权利的实际期限；被宣告缓刑、裁定

假释的，其矫正期为缓刑考验期或者假释考验期；暂予监外执行



 6 

的，其矫正期为监外实际执行的期限。 

2、被判处管制、宣告缓刑、裁定假释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

矫正对象，应当在矫正期满前 30 日由本人做出书面总结，由街

道社区矫正工作站在其矫正期满 15 日前出具书面鉴定材料，报

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经审议批准后宣告解除社区矫

正。 

3、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，准予监外执行期满30 日，

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站要出具书面鉴定材料，暂予监外执行的保外

就医人员需附省政府指定医院的病情证明，经街道社区矫正办审

核后，报原批准机关批准。 

4、原批准机关应在暂予监外执行期满 7 日前，做出是否继

续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批决定，并将批准通知书送达街道社区矫正

办。做出收监决定的，视为解除社区矫正。 

5、社区矫正对象正常死亡的，由相关医院出具死亡证明。

假释或监外执行罪犯死亡的，街道社区矫正办要在 7日内，将死

亡情况书面通知原关押单位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社区矫正对象

非正常死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。 

6、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，被收监执行、撤销假释、撤销缓

刑、因重新违法犯罪，被公安机关贪污惩处的，自收监 或羁押

之日起，自动解除社区矫正。 

附：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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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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